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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法执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 

    依法执政，就是以制度建设为根本，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

制化、规范化，通过法治切实贯彻和实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等在内的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领导力量。党的十五大将依

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随后，1999年依法治国方略又被载入宪法。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已经成

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与治国方略的历史性进步。执政

党的执政方略决定着一国发展目标、发展方向与路径。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前提，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前提。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如果不从法治层面解决依法执政的问题，便难以巩

固执政地位，更谈不上构建和谐社会。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执政经验、反思执政得失的基础上，认识到只有

通过贯彻和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努力创造善治（good goverance）的局面，才能为和谐社会提供稳定

和发展的必要前提。 

    二、构建和谐社会是依法执政的基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现阶段肩负的历史使命之一。和谐社会要求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

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社会强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并举。和谐社会的建成将形成经济更加发展、政治更为稳定、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

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局面。和谐社会为党的执政创造和巩固良好的社

会基础，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依靠千千万万革命先辈流血牺牲换来的，是依靠广大人

民群众真心拥护确立的。执政的合法性在于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党章载明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基础。新

时期，我们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正是再次对党的宗旨和使命的精炼概括与总结。构建和谐社会包括

方方面面，但离不开一条，就是让13亿人民迈入全面小康，生活质量、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这是巩固党的

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的必要，也是党的宗旨所在、根本所在。 

    三、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 

    党的执政能力表现为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推进依法执政的各项举措，都与构建和谐社会息息相关，

以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现阶段推进依法执政需要强调： 

    1．依宪执政。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胡锦涛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1982年宪法公布与施行20

周年大会上指出：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

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法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法制保证。宪法确立了党的执政地位，规定了党的执政的指导思想，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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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依法执政当然地首要地表现为依宪执政。依宪执政要求党

的各级组织与党员个人都必须遵守宪法，要学宪、守宪、护宪，并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依宪执政要求根据

宪法建立和完善党的政策上升为法律的各种途径，党的意志必须通过法律表现为国家意志，实现对国家各

项事业的领导；依宪执政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执政实践中严格遵守宪法，带头维护宪法权威；依宪执

政要求健全并完善违宪审查机制，对于执政实践中的违宪行为及时通过法律机制纠正，以最大限度地维护

宪法权威，推进执政能力建设。 

    2．依法执政，要制度化、程序化。依法执政制度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完善党内规章制度

体系。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制度建设，将其视为执政能力建设的根本，作为加强党内监督、发展党内民主

的前提。中国共产党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以党章为核心，纪律处分条例、党内监督条例作为约束的制度架

构。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关键在党依靠党内规章制度（"党法"）从严管党治党。二是党领导国家各项法律

的制定，为依法执政设计法律机制。法律的制定既需要从政治高度把握，又需要在法律技术上精确设计。

如何实现依法执政，立法、司法与执法中应当强调：第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是执政

党，是领导党，是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第二，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

法律法规的设计不能让党管理微观的具体事务，这会影响到党的宏观领导、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第

三，必须及时反映党的意志。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意志是人民意志的集中和提升，法律法

规的制定是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结合的渠道。第

四，法律法规执行中应当结合党与国家的政策灵活调整，但是必须限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不能因言

害法、以权废法，超出法律规定执行政策。 

    依法执政的程序化要求我们从程序的意义出发理解依法执政。党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党集

中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党的意志是广大人民的意志的集中。但是，党的意志并不能直接作为治理国家的

准绳。现代民主法治国家要求政党通过法律实现治理，和谐社会的首要的基本特征也正是民主法治。因

此，党的依法执政要求在党的意志与国家意志之间设计一个转化的机制或者程序。党的决策要成为国家的

决策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这要求我们的各级党组织、党员个人要形成程序意识，完善相应的制度使党的

意志及时、全面、适当地转换为国家意志。比如，党在集中各方面的修宪意见后向全国人大提出修宪建

议，这已经成为我国的宪法修改惯例。还有，党政分开要求党的决策及时有效地向政府决策转化，要求形

成程序化的机制以保证党的决议能及时、全面地转化为政府决策，指导政府运作。 

    3．依法执政，要特别关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宪法规定，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与

个人都不能享有宪法或法律以外的特权。十六大报告指出：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

和弄虚作假、铺张浪费行为相当严重，有些腐败现象仍然突出；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新形势新任务

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有的党组织软弱涣散。这些都是执政实践中产生的重要问题。执政意味着权力的行

使。权力的运行必须依靠法律制度的监督，这不仅仅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也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需

要。长期的党建工作表明，只有通过制度建设，通过法律制度惩治腐败、反对腐败、防止腐败，才能扎扎

实实地提高依法执政能力、产生长治久安的效果。 

    形成以法制权的执政党权力监督机制是防范执政权力滥用的重要保证。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制度是一

个方面，从党外构建监督党依法执政的机制更为重要。这要求：第一，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通过人民代表反映人民意志，对党的依法执政形成监督与制约；第二，完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

商制度，定期以座谈会等方式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征询意见，促进执政党的依法执政能力的提高；第

三，完善公民的法律监督制度，通过信访、调研、党务公开等各种方式，使公众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促

进互信，增进了解，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第四，畅通渠道、设计机制，加强全社会对党执政权力的制约与

监督，对党是否依法执政的制约与监督。比如，新闻舆论与互联网等方式。 

    

    新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新的使命--构建和谐社会。党必须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舍小利，求大义，

以公心，求团结，坚持依法执政，推进依法治国，才能促使党的政策民主化、科学化与法律化。党的执政

地位才会进一步巩固，国家才会更加富强和繁荣，民族才会实现团结、统一和复兴，人民才会获得更为广

泛的自由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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